


且不超过人民币 10,000 万元（含），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6 元/股

（含），回购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

之日起 12 个月内。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24 日、2024 年 11

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《关于回购

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87）和《回购报告书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4-095）。

二、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累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

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2,916,700 股，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

1.28%，回购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 5.03 元/股，回购最低成交价为人民

币 3.51 元/股，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51,025,218 元（不含交易费用）。

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。

三、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及主要内容

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股份方案拟定的回购价格

上限，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，同

时为了保障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顺利实施，公司将回购价格上限由

6.00 元/股（含）调整为 11.40 元/股（含）。该价格不高于本次董事

会审议通过《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》决议前 30 个交易

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%，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 2025

年 8 月 25 日起生效。

本次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5,000 万元（含）且不超过人民币

10,000 万元（含）。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12,916,700





则存在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只能部分实施等不确定

性风险；

2、可能存在因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或

整体经济形势、政策变化等导致回购股份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；

3、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不代表公司最终回购股份的实际执行情况，

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，敬

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七、备查文件

1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8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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